
构筑起确保会计
信息质量的又一屏障

——财政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建立
会计报表核查制度答本刊记者问

问：最近，财政部制定有关办法，对组织核查国有

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等一系列问题作出规定，

请问这一办法出台的背景是怎样的？

答：按照国务院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进一步提

高会计工作质量的有关要求，从 1998 年起，国有企业

年度会计报表，除少数特殊行业外，不再实行财政审批

制度。其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和其他附表

以及会计报表附注，应于年度终了在规定的时间内委

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实施审计。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行这

一办法，确保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客观、公允，维护出

资人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财政部决定，对经注册会计

师审计的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建立核查制度，即对注册

会计师审计企业年度会计报表的质量财政部门要进行

核查。可以说，这既是财政部门转变职能、加强财政管

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立企业会计、社会中介机

构、政府部门等相结合的企业财务监督社会化体系的

客观要求。
问：请问对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质量如

何组织核查？
答：对经社会审计机构审计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

表质量的核查工作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

组织实施。具体由财政监督机构牵头组织，财政部门

各有关业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协会积极参与配合、密

切协作，共同搞好这项重要工作。拟核查的国有企业

名单由财政部门各有关业务机构提交财政监督机构；

财政监督机构根据行业分布、企业规模、企业财务状况

和审计报告的类型等因素综合平衡后确定具体核查单

位。按循序渐进的原则，2000 年以前暂按 10% 左右掌

握核查。市（地）级以下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社会审计

机构审计本级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业务的延伸

核查工作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委托进行。
问：核查是对社会审计机构实施检查，还是对企业

实施检查？

答：核查的重点是经社会审计机构审计的国有企

业年度会计报表是否真实、完整，同时也要核查社会审

计机构是否依照法律法规和执业规范出具审计报告。
这次规定的核查不同于过去的审批企业决算，更不是

简单地复核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及其工作底稿。核查

的目的在于，通过核查，核实企业的会计报表是否真

实、客观、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验证注册会计师通过实施审计程序和职业判断形成的

审计报告的质量。因此，核查工作采取审核注册会计

师审计报告及其工作底稿和到企业实地核查账证相结

合的办法进行。
问：核查工作由哪些力量承担？

答：核查工作原则上由被核查单位所在地财政监

督机构承担。如财政监督机构力量不足难以全部承担

的，可委托符合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核查。所需

的费用由委托的财政部门按规定标准支付。
问：对核查中查出的问题，如何追究责任？
答：核查好比双刃剑，既可以发现企业的会计责

任，也可以发现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对核查中发

现属于企业违法违规的问题，由财政部门在职权范围

内根据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企业和有

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和处罚。对核查中发现社会审计

机构及注册会计师有违法违规嫌疑的，应及时移送省

级以上注册会计师协会调查处理，注册会计师协会对

社会审计机构和注册会计师提出的处理意见应会签同

级财政部门，其中经核实应依法给予处罚的，由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依据《违反注册会计师法处罚暂

行规定》（财法字〔1998〕1 号）的规定进行处罚。企业有

关人员或注册会计师严重违反国家法律，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的，按规定程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我们相信，

严肃抓好核查工作，必定为整顿会计工作秩序、防止会

计信息失真构筑一道可靠的屏障。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构筑起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又一屏障——财政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建立会计报表核查制度答本刊记者问



